
 

ICS 03.080 

A 12 

      DB33 
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33/T 2219—2019 
      

 

 

乡村放心消费建设与管理规范 
Specifications fo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reassured consumption  

 

 

 

 

 

2019 - 08 - 19发布 2019 - 09 - 19实施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3/T 2219—2019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体原则 .......................................................................... 1 

5 基本要求 .......................................................................... 1 

6 组织建设 .......................................................................... 2 

7 环境建设 .......................................................................... 2 

8 经营与服务管理 .................................................................... 3 

9 质量与安全管理 .................................................................... 3 

10 宣传与教育管理 ................................................................... 3 

11 信息与标识管理 ................................................................... 4 

12 投诉与监督管理 ................................................................... 4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消费维权站（点）工作职责 ........................................ 5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放心消费扫一扫”三级扫码系统 .................................. 7 

参考文献 ............................................................................. 8 

 



DB33/T 2219—2019 

II 

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计量大学、安吉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宏、慎金星、杨伟、浦玉合、黄家伟、陈晓冰、胡玉华、邹新强、姚利宁、

朱泽亮、丁梨慧、张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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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放心消费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乡村放心消费建设与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要求、组织建设、环境建设、经营与服务

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宣传与教育管理、信息与标识管理、投诉与监督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乡镇（街道）、村（社区）放心消费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3/T 589  景区村庄服务与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乡村放心消费 rural reassured consumption 

以提升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从事商品经营或

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区域内通过消费环境的建设

和管理，用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者安全、舒心和满意等需求的行为和过程。 

注：本标准中乡镇（街道）、村（社区）仅指非城市区划中的农村区域。 

4 总体原则 

坚持“两山”理念、坚持融合发展、坚持诚信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共建共享。 

5 基本要求 

5.1 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建设的比率达 80% 以上，经营单位（店）负责人（含部门管理人员）和从业

人员对开展放心消费建设及管理内容的知晓率达 80% 以上。 

5.2 承诺无理由退货单位占区域内符合条件商家的 80% 以上，放心消费单位数达到区域内经营者总量

的 6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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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乡镇（街道）、村（社区）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综合评价结果达 80% 以

上。 

5.4 宜将放心农村农贸市场、放心农村家宴、放心民宿（农家乐）、放心农村小商店、放心农村网店、

放心农村小作坊、放心肉菜店、产品质量放心单位（工厂）等，以及消费维权站（点）建设、消费维权

保护、消费教育等内容纳入美丽乡村建设内容。 

6 组织建设 

6.1 组织保障 

6.1.1 乡镇（街道）应建立放心消费建设组织，负责消费维权、放心消费建设工作。 

6.1.2 乡镇（街道）、乡村 AAA级及以上景区宜建有“四个平台”、消费维权站和放心消费教育基地，

村（社区）宜建有消费维权点；消费维权站（点）相关工作职责参见附录 A。 

注：“四个平台”：指消费纠纷处置平台、消费知识传播平台、消费调查体验平台、监管信息共享平台。 

6.1.3 区域内宜建有放心消费诚信联盟。 

6.2 制度保障 

6.2.1 乡镇（街道）、村（社区）消费维权站（点）应建立健全消费维权工作机制、诉调对接机制、

消费纠纷和解和社会监督工作信息报送等制度。 

6.2.2 应将诚实守信、依法经营、货真价实、公平竞争、明码标价、价质相符等放心消费诚信承诺纳

入村规民约。 

6.3 人员要求 

6.3.1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应共同参与乡村放心消费建设工作，并配有相应的消费维权调解人

员。 

6.3.2 乡村景区应配备至少 1名消费维权工作人员。 

6.3.3 乡村消费维权工作人员应熟悉业务、耐心协调、积极引导、热心公益。 

7 环境建设 

7.1 基础环境建设 

7.1.1 乡镇（街道）、村（社区）整体环境整洁，无异味，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 

7.1.2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做好市场基础建设，经营场所环境应整洁，广告应张贴规范；场

所醒目位置应公示证照和消费者投诉指示牌，应规范使用“放心消费”标识和提示语。 

7.2 文化环境建设 

7.2.1 宜将放心消费内容纳入乡村文化活动。 

7.2.2 应利用文化广场、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场所，开展乡村放心消费建设成果展示等

活动。 

7.3 诚信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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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经营者应亮证亮照经营，落实商品质量安全、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规定，不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和过期商品；明码标价，公平计量，无虚假宣传等商业欺诈行为。 

7.3.2 经营者宜积极参与“放心消费诚信承诺”联盟，经营场所应展示《放心消费公开承诺》。 

8 经营与服务管理 

8.1.1 乡村经营场所从业人员应熟悉所经营商品的属性和功能，引导消费者放心消费。 

8.1.2 无围追兜售、强买强卖、违规会销等不良消费现象；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经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使用，计量准确。 

8.1.3 经营者应落实消费服务和售后服务承诺。 

8.1.4 乡村景区应公示收费标准，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有醒目的全景导游图和导向路标；村庄景区经

营与服务管理宜按照 DB33/T 589 规定的要求。 

8.1.5 所销售的农特产品源头可溯，乡镇（街道）、村（社区）区域内销售的特色产品供货来源渠道

应来自放心消费单位厂家。 

9 质量与安全管理 

9.1 质量管理 

9.1.1 经营者应遵守商品质量承诺制度、不合格商品退市制度，经营食品类商品的经营者应落实索要

证票制度。 

9.1.2 所销售的种子、化肥、农药、渔兽药、农膜等农资产品和食品药品、小家电、日用化工、五金

电料等村（居）民日常消费品不应有假冒伪劣、变质和“三无”产品。 

9.2 安全管理 

9.2.1 乡镇（街道）应具备食品安全、群体投诉、消费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等消费事件的应急机制。 

9.2.2 村（社区）消费维权网格员（协管员、联络员）应及时上报辖区违规经营行为。 

9.2.3 食品和药品的经营者应落实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过程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9.2.4 餐饮食品加工区域布局合理，应落实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9.2.5 乡村应执行集体聚餐备案制度，必要时实行现场指导，并对家宴厨师建立信息档案，服务人员

应持有健康证。 

10 宣传与教育管理 

10.1 宣传管理 

10.1.1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定期通过广播、农民信箱、微信群、政务公开栏、电子政务等途

径，开展放心消费政策宣传，及时发布消费动态和消费警示等相关信息。 

10.1.2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大卖场、农贸市场、农资生产经营店、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村商

业网点、电商平台等，通过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册、悬挂标语等方式开展放心消费宣传。 

10.2 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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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乡镇（街道）应建立放心消费维权培训机制，宜充分利用放心消费教育基地等平台对相关机构

管理人员和经营服务人员等开展放心消费知识培训。 

10.2.2 乡镇（街道）宜对消费者开展预付式消费、老年消费、网络消费、金融消费、旅游消费等重点

领域的消费教育系列活动。 

11 信息与标识管理 

11.1 信息管理 

11.1.1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消费投诉信息应及时公示。 

11.1.2 宜建立区县、乡村、经营者三个层级的“放心消费扫一扫”二维码系统，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

置、购物环保袋、宣传材料上标注“放心消费扫一扫”二维码，三级扫码系统的管理应符合附录 B规定

的要求。 

11.1.3 消费场所应向社会公示许可、量化等级、承诺书等内容。 

11.1.4 游客集中区域宜设电子信息发布平台，提供信息查询和主要乡村旅游企业的活动信息。 

11.2 标识管理 

标识展示醒目，用统一的放心消费标识。 

12 投诉与监督管理 

12.1 投诉管理 

12.1.1 应在各类消费场所醒目位置公布消费维权投诉电话；应将消费维权站（点）工作人员姓名、联

系电话在维权站（点）展示，并纳入基层“四个平台”建设，形成以乡镇（街道）、村（社区）、乡村

景区为管理主体的基层消费维权体系。 

12.1.2 旅游景区还应将消费维权站（点）消费维权工作人员姓名、联系电话在景区公共场所、引导图

等位置向游客展示。 

12.1.3 建立消费者投诉快速处理机制。消费者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12315、12345投诉举报

热线电话和咨询中心等渠道投诉。受理机构应及时受理、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12.1.4 消费纠纷调解和投诉处理和解率达 95% 以上，无群体有责投诉。 

12.1.5 保留完整的投诉处理档案，及时了解消费者对处理结果的满意度。 

12.2 监督管理 

12.2.1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配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协助质量监测、行政约谈、

消费调查、公开点评、社会曝光、行业规范等措施的落实。 

12.2.2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培育消费维权义工，参与对经营者的动态监督抽查。 

12.2.3 乡镇（街道）对放心消费单位和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进行动态实地回访，建立日常监督检查制

度，监督检查结果可纳入放心消费评价数据库。 

12.2.4 应对经营者开展包括上一年度亮证、质量、价格、计量、投诉、服务、监督等情况的后评价工

作，放心消费单位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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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消费维权站（点）工作职责 

A.1 消费维权站工作职责 

A.1.1 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

营造放心消费建设浓厚氛围。 

A.1.2 建立健全基层消费维权网格，纳入当地“四个平台”建设。 

A.1.3 指导村（社区）实施乡村放心消费建设工作等。 

A.1.4 受理消费者投诉，依法处理各类消费争议，解答消费者有关消费维权、消费知识咨询，积极参

加各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活动。填写《消费投诉登记表》(见表A.1)，及时归档，妥善保存。 

A.1.5 接受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定期汇总、报送和分析消费者诉求等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警

示等。 

A.1.6 收集、分析经营者诚信经营、商品质量和消费者的意见及相关信息，对消费者投诉集中的问题、

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等现象，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A.1.7 督促企业主体守法经营、规范经营，增强自律意识、法律意识，经营者门店悬挂放心消费形象

标识，公开承诺诚信经营，实体店无理由退货等制度。 

A.1.8 组织消费者和经营者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对达成调解

协议的，督促经营者按约定履行义务。 

A.1.9 组织培育消费维权义工，协助开展相关消费维权工作。 

A.2 消费维权点工作职责 

A.2.1 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

营造放心消费建设浓厚氛围。 

A.2.2 发挥基层网格员（协管员、联络员）职能，建立健全村（社区）消费维权网格，积极参与各项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活动，主动解答消费者有关消费维权和消费知识咨询，配合受理、处理各类消费争

议、投诉等，做好相关记录和台账，及时汇总报送乡镇（街道）消费维权站。 

A.2.3 接受乡镇（街道）消费维权站业务指导，定期报送消费者诉求等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警

示和消费宣传等。 

A.2.4 收集经营者诚信经营、商品质量、消费投诉以及消费者的意见和相关信息，对消费者投诉集中

的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等现象，及时上报乡镇（街道）消费维权站或相关部门。 

A.2.5 督促企业主体守法经营、规范经营，增强自律意识、法律意识，督促经营者门店悬挂放心消费

形象标识，公开承诺诚信经营，实体店无理由退货等制度。 

A.2.6 组织发展村（社区）内不少于3人的消费维权义工队伍，协助开展相关消费维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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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消费投诉登记表 

 

商品类：                        服务类：                     编号： 

投 

诉 

方 

姓名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被 

投 

诉 

方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投诉情

况 

商品（服务）名

称 
 消费日期  总价值  

投诉事项  

投诉要求  

本人申明以上所填写的内容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投诉人： 

                                                          年     月      日 

处

理

结

果 

 

承办人  结案日期  

备

注 

争议金额

（元） 
 

挽回损失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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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放心消费扫一扫”三级扫码系统 

B.1 区县一级二维码，应包含区县情、全区县消费投诉公示、全区县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名单以及各种

维权渠道等内容。 

B.2 村（社区）内应制作公共二维码，村（社区）级二维码包含全村（社区）基本概况、村（社区）

内示范创建单位基本情况、投诉渠道以及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情况等内容。 

B.3 经营单位应制作一店一码，经营者二维码包含主体证照、许可、监管、信用等信息，并可查阅菜

单、住宿价格等基本情况，实现扫码明白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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